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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P.360建议书   

用来防止电话机受话器产生过高声压的装置的效能 
和电话用户日常噪声接触的评估 

 

 

 

 

 

 
摘    要 

众所周知，过高的声压级可能对用户产生听觉损害。为了防止出现由手持式送受话器或者头戴式送受

话器的耳机产生过高的声压，电话终端设备需要配备装置来限制声压级。 

本建议书提出了对于手持式送受话器和头戴式送受话器的耳机产生声压的限制，以及一些关于如何测

量声压的指导。 

本建议书也提供了关于如何评定电话用户声音接触的指导。 

本建议书还包含了一些指导，以避免为了防止出现过高声压使用终端中配备的装置而导致语音衰减。 

 

 

 

 

 
来    源 

ITU-T 第 12 研究组（2005-2008）按照 ITU-T A.8 建议书规定的程序，于 2006 年 7 月 14 日批准了 ITU-T 
P.360 建议书。 

 

 

 

 

 
关键词 

ITU-T 建议书 D.000 由 ITU-T 第 3 研究组（2001-2004 年）编写，并按照 WTSA 第 1 号决议的程序于

2002 年 6 月 14 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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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国际电信联盟（ITU）是从事电信领域工作的联合国专门机构。ITU-T（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化部门）

是国际电信联盟的常设机构，负责研究技术、操作和资费问题，并且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电信标准化，发

表有关上述研究项目的建议书。 

每四年一届的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WTSA）确定 ITU-T 各研究组的研究课题，再由各研究组制定有

关这些课题的建议书。 

WTSA 第 1 号决议规定了批准建议书须遵循的程序。 

属 ITU-T 研究范围的某些信息技术领域的必要标准，是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国际电工技术委员

会（IEC）合作制定的。 

 

 
注 

本建议书为简明扼要起见而使用的“主管部门”一词，既指电信主管部门，又指经认可的运营机构。 

遵守本建议书的规定是以自愿为基础的，但建议书可能包含某些强制性条款（以确保例如互操作性或

适用性等），只有满足所有强制性条款的规定，才能达到遵守建议书的目的。“应该”或“必须”等其他一

些强制性用语及其否定形式被用于表达特定要求。使用此类用语不表示要求任何一方遵守本建议书。 

 

 

 

 
知识产权 

国际电联提请注意：本建议书的应用或实施可能涉及使用已申报的知识产权。国际电联对无论是其成

员还是建议书制定程序之外的其他机构提出的有关已申报的知识产权的证据、有效性或适用性不表示意见。 

至本建议书批准之日止，国际电联尚未收到实施本建议书可能需要的受专利保护的知识产权的通知。

但需要提醒实施者注意的是，这可能并非最新信息，因此特大力提倡他们通过下列网址查询电信标准化局

（TSB）的专利数据库：http://www.itu.int/ITU-T/ip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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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U-T P.360建议书 

用来防止电话机受话器产生过高声压的装置的效能 
和电话用户日常噪声接触的评估 

1 范围 

ITU-T K.7 建议书推荐采用装置来防止电话机受话器产生过高的声压。本建议书给出了检验这样的装置

在对持续时间短的脉冲、较长持续时间的干扰例如音频，以及日常噪声接触做出响应方面的效能的方法，

也给出了检验这样的装置对正常的语音信号不会产生不利影响的方法。 

2 参考文献 

下列 ITU-T 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的条款，在本建议书中的引用而构成本建议书的条款。在出版时，

所指出的版本是有效的。所有的建议书和其他参考文献均会得到修订，本建议书的使用者应查证是否有可

能使用下列建议书或其他参考文献的最新版本。当前有效的 ITU-T 建议书清单定期出版。本建议书引用的

文件自成一体时不具备建议书的地位。 

– ITU-T Recommendation K.7 (1988), Protection against acoustic shock. 

– ITU-T Recommendation O.6 (1988), 1020 Hz reference test frequency. 

– ITU-T Recommendation P.57 (2005), Artificial ears. 

– ITU-T Recommendation P.58 (1996), Head and torso simulator for telephonometry. 

– ITU-T Recommendation P.380 (2003), Electro-acoustics measurements on headsets. 

– IEC Publication 60711:1981, Occluded-ear simulator for the measurement of earphones coupled to the ear 
by ear inserts. 

– IEC Publication 60950-1:2005, Information technology equipment – Safety – Part 1: General 
requirements. 

– IEC Publication 61672-1:2002, Electroacoustics – Sound level meters – Part 1: Specifications. 

– IEC Publication 61672-2:2003, Electroacoustics – Sound level meters – Part 2: Pattern evaluation tests. 

3 定义和缩写 

本建议书规定了下列术语： 

3.1 artificial ear 仿真耳：对声音耦合器和校准话筒合并组成的耳机进行校准的装置，用于声压

的测量，在一个给定的频带上该装置总的声阻抗接近于人耳的平均声阻抗。 

3.2 ear reference point (ERP) 耳参考点（ERP）：位于收听者耳朵入口处的虚拟几何参考

点，习惯上被用于计算声强测量的响度评定值。 

3.3 ear-drum reference point (DRP) 耳膜参考点（DRP）：位于耳道末端的点，相当于耳膜

的位置。 

ITU-T P.10/G.100 建议书中的相关缩写也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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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针对过高声压的保护效能 

本建议书提供的测试方法只涵盖了带内信号的应用，但如果在电话机摘机的情况下出现振铃信号，同

样的声压限制也适用。 

根据科学研究的发现，一些作者或者组织已经基于声压的变化提出了听力受损风险准则，顺便说一句，

在脉冲情况下对于听力受损风险准则没有唯一的定义。同样地，对于较长持续时间的干扰例如音频，也已

经提出了听力受损的风险准则。然而，这些准则不能直接变换为在下面描述的测试条件和测量方法，如果

不引入某些在本建议书中没有规定的假设，测量结果不能互相校验，这样做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描述一种

在应用和所得到的结果分析方面都很简单的方法。推荐的准则是根据在一些国家得到的有关于为了确保用

户和接线员的安全必需的电话机受话器质量的经验。为了减少声音干扰带来的用户烦恼，管理部门可能希

望采取更低的限制电平， 但是限制电平不应低到会对正常的语音电平产生不利的影响。 

ITU-T P.57 建议书和 ITU-T P.58 建议书定义了几种类型的仿真耳，适当类型仿真耳的使用由手持式送受

话器或者头戴式送受话器听筒的尺寸或者类型决定。 

4.1 针对持续时间短的脉冲的保护效能 

为了检验一个电话机能否针对持续时间短的脉冲引起的声音冲击提供满意的保护，建议按照如下步骤

检查它的特性： 

a） 整个电话机包括保护装置，处理于正常运行的情况下，并加上电。 

b） 带有可调节接收电平的电话机应调到最大设置。 

c） 手持式送受话器或者头戴式送受话器的听筒放置在分别符合 ITU-T P.64 建议书和 ITU-T P.380 建议

书的仿真耳上。 

d） 如果采用第 2 种类型或者第 3 种类型的仿真耳，仿真耳通过一个实现 DRP 到传播场转移函数的滤

波器，加电连接到测量仪器。如果采用第 1 种类型的仿真耳，滤波器应实现从 ERP 到 DRP 以及从

DRP 到传播场的转移函数，ITU-T P.58 建议书给出了 ERP 到 DRP 以及 DRP 到传播场之间的转移

函数，测量仪器可以是任何频率分析仪、声压级测量仪或者仅仅是能够进行峰值测量的噪声剂量

计。测量仪器应经过正确地校准，具有测量所必需的电路。 

e） 通过适当的装置把电脉冲输送到电话机，对于模拟二线终端，脉冲被附加到直流电源上，不会随

后对它们形成短路，应采用在 IEC 61000-4-5 的第 6.2 节中指定的 10/700 µs 脉冲发生器，开路电压

应为 1000 伏，短路电流应为 25 安培。对于模拟四线系统，输送的脉冲要穿过接收电路终端。 

f） 电话机也要针对自己产生的声音脉冲例如那些由叉簧开关或者脉冲拨号操作产生的脉冲进行检验。 

g） 对于上述的情况 e）和情况 f），观测到的峰值声压级（最大的瞬时值）应低于生效的国家或者地区

安全规定，例如，联邦法规汇编，29CFR1910.95“职业性噪声接触”和欧洲议会关于最低的健康

和安全要求的指示 2003/10/E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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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1 — 为了确保保护系统不被损坏，重复某些测试一次以上是有用的。  

注 2 — 没有必要针对这些持续时间短的脉冲来测试无绳电话，这是因为在下面第 4.2 节较长持续时间干扰测试

中，通过无绳链路的测试信号已经在最大的变化范围内，较长持续时间干扰要求的最大声压级比持续时间短的脉

冲测试所要求的要低得多，如果无绳电话能够通过第 4.2 节的测试，它无疑能够通过这个测试。 

4.2 针对较长持续时间干扰的保护效能 

为了检验一个电话机能否针对由较长时间干扰例如音频带来的听觉损害风险提供满意的保护，建议按

照如下步骤检查它的特性： 

a） 整个电话机包括保护装置，在供电和对于呼叫交换的位置方面处于正常运行的情况下。 

b） 带有可调节接收电平的电话机应调到最大设置。 

c） 手持式送受话器或者头戴式送受话器的听筒与分别符合 ITU-T P.64 建议书和 ITU-T P.380 建议书的

仿真耳相结合。 

d） 如果采用第 2 种类型或者第 3 种类型的仿真耳，仿真耳通过一个实现 DRP 到 ERP 转移函数的滤波

器，加电连接到测量仪器。如果采用第 1 种类型的仿真耳，则将不使用修正滤波器。测量仪器可以

是任何频率分析仪、声压级测量仪或者仅仅是能够进行 A加权声压级测量的噪声剂量计。测量仪器

应经过正确地校准，配备实施测量必需的电路。测量参考点到 ERP 之间的转换函数由 ITU-T P.57
建议书提供。 

 如果不使用滤波器，转移函数也可以由后续处理进行考虑。 

 注 1 — 对于这些较长持续时间干扰的最大限制已经在 ERP 定义了很多年，它们已经针对听觉损害提供

了满意的保护。由于这些限制已经在历史上得到了检验，于是它们被保留下来。 

e） 对于模拟终端，把跨频带的扫频正弦波信号施加到电话机上，增加信号的幅度直到穿过电话机终

端后达到+15 dBV，或者直到电话机受话器输出的稳定声音达到它的极限值，无论哪一种情况先出

现。 

 对于数字终端，采用代表网络传输系统和/或编码系统能够输送的最大能量的、数字编码信号，例

如方波。  

f） 电话机也要针对自己产生的声音干扰例如反馈到受话器的音频拨号信号来进行检验。 

g） 对于上述的情况 e）和情况 f），手持式送受话器的稳定 A 加权声压级应低于+31 dBPa（A），头戴

式送受话器“慢”响应的稳定 A 加权声压级则应低于+24 dBPa（A）。 

注 2 — 本来受限制、持续时间少于 0.5 s 的音频或者其他干扰应当作第 4.1 节中持续时间短的脉冲进行评估。重

复性干扰，例如在自动音频拨号期间可能产生的那些干扰，应采用第 4.2 节中的声级计对“慢”响应取平均进行

评估。 

4.3 电话用户8小时日常噪声接触评估 

日常噪声接触是 A 加权噪声接触的时间加权平均（TWA），按照惯例，它针对的是正常 8 小时工作日。

它只适用于与工作有关的环境，例如联络中心。日常噪声接触测量方法考虑了正常和异常信号，对日常噪

声接触的限制应参照地区和国家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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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持续 8 小时的、固定的声压级接触，8 小时 TWA 将等于声压级。对于变化的声压级，8 小时 TWA
可以采用公式（1）来计算： 

 [ ]
2

2
,8 2

2 1 0 1

1 110 log ( )        dB(A)
( )EX h A

t
L p t dt

t t p t

⎡ ⎤
⎢ ⎥=
⎢ ⎥−
⎣ ⎦

∫  （1） 

其中： 

 LEX,8h 是 8 小时工作日噪声接触电平的 TWA，dBSPL（A）。它涵盖了在工作中出现的所有

噪声，包括脉冲式噪声。 

 t1 为起始时间。 

 t2 为结束时间，对于标称的 8 小时工作日，t2 – t1 = 8（小时）。 

 pA(t) 为声音信号的瞬时 A 加权声压。 

 p0 为 20 µPa 的参考声压。 

注 — 美国联邦法规汇编只对 80 dB 以上的声级求积分，而在欧洲，法规没有做出这样的限制。 

减少日常噪声接触时间容许增加接触的极限值，对等地，减少接触的极限值容许增加接触时间，有两

种不同的换算关系： 

在北美洲，换算关系是“5 dB 每时间加倍”；固定声级增加/减少 5 dB 使得接触的声音能量加倍/减半，

如同使接触的时间加倍/减半。这种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2）来表示： 

   
  80
5

8        [ ]

2
EXL

T
−⎡ ⎤

⎢ ⎥⎣ ⎦

= 小时  （2） 

其中： 

 T 是容许的噪声接触持续时间（小时）。 

 LEX 是相应的最大噪声接触电平，dB（A）。 

在北美洲，最高的日常噪声接触为 15 分钟 115 dBA 的接触，5 dB 换算关系在高于 115 dBA 时不适用。 

在欧洲，换算关系是“3 dB 每时间加倍”；固定声级增加/减少 3 dB 使得接触的声音能量加倍/减半，如

同使接触的时间加倍/减半。这种关系可以用下面的公式（3）来表示： 

 
  80
3

8        [ ]

2
EXL

T
−⎡ ⎤

⎢ ⎥⎣ ⎦

= 小时  （3） 

其中： 

 T 是容许的噪声接触持续时间（小时）。 

 LEX 是相应的最大噪声接触电平，d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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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检验一个电话机能否针对由日常噪声接触带来的听觉损害风险提供满意的保护，建议和所讨论的

特定代理人一起在现场进行日常噪声接触，如图 1 所示。 

 

注  — 在实际实施中，反向滤波和频率加权可以嵌入到测试仪器中。 

图 1/P.360－测量日常噪声接触（TWA）的测试装置 

这种方法需要与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相同的”第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相同的”意味着第二个

头戴式送受话器必须具有和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相同的品牌、相同的型号以及来自相同的厂家。如果

存在配置选项，则应以相同的方式配置这两个头戴式送受话器，例如头带或者耳机挂钩、耳机垫类型、耳

塞式耳机类型、音频控制等，这一点是必需的以便使传送到第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的复制信号将产生与代

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所产生的声音信号一样的标称声音信号。 

如图 1 所示，应该在头戴式送受话器放大器或者任何用户可调节的接收音量控制之后采用简单的分支

器来复制信号；一路信号被施加到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上，另一路信号经过一个缓冲放大器施加到第

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上。缓冲放大器应把最小载荷的信号施加到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上，于是与代理

人戴的头戴式送受话器相比，缓冲放大器应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 缓冲放大器也应具有较低的输出阻抗以

便当驱动第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时使电压的降低最少，缓冲放大器应该具有一致的增益，它不应该减少输

入信号的带宽，也不应该给系统增加显著的失真或者噪声。建议缓冲放大器只连接到接收信道，发送信道

应该是开放的，这样代理人和远端都将不会被第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的话筒杂音所干扰。 

有时候电话机机座为第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提供了一个副插口，在这种情况下，检验机座上的提供相

同输出电平和接收音量控制的两个插口（如果有的话）同时、平等地控制两个头戴式送受话器是很重要的，

必须确保在机座和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之间没有另外的用户可调节的接收音量控制，第二个头戴式送

受话器不会改变来自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的噪声电平，这一点同样重要。建议禁用或者静默第二个头

戴式送受话器的发送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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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应该是代理人通常使用的那一个，第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应安装在 HATS 上，

第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与 HATS 耳朵之间的声音耦合应该同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与他或她的头和耳朵

相结合的方式类似，头戴式送受话器与耳朵之间的这种相似的声音耦合对于 TWA 测量是关键的，建议在测

量期间应该定期监控头戴式送受话器与耳朵之间的位置和结合。 

如图 1 所示，HATS 的输出应经过反向-HRTF 和 A 加权滤波器输送到测量仪器，滤波器的输出是 A 加

权等效传播场声压级，测量仪器可以是任何频率分析仪、声压级计或者仅仅是能够进行日常噪声接触测量

的噪声剂量计。 

众所周知，即便是有相同的品牌、相同的型号和来自相同的厂家，第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仍然可能具

有与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不同的接收响度评定值（RLR）。在 TWA 测量之前有必要对第二个头戴式送

受话器进行校准。 

建议测量整个工作日（通常为 8 小时）的 TWA，然而，在某些情况下，由于时间和成本的限制，整个

工作日测量也许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一个代理人的每一次测量而言，缩短的测量时间应该足

够的长以便涵盖整个工作日活动有代表性的样本是很重要的，建议测量时间至少为 2 小时。假设缩短的测

量时间是有代表性的，于是它可以被推广到提供那个人整个工作日或者一个特别轮班模式下的噪声接触值，

这对于考虑联络中心代理人不同的轮班和休息也是很重要的。 

在 TWA 测量期间还单独地测量背景未受阻塞的噪声电平是有用的，它有助于了解背景噪声电平与代理

人的听力水平之间的关系。 

本测试方法不适用于接收音量控制位于手持式送受话器和头戴式送受话器传感器上的手持式送受话器

和头戴式送受话器。 

为了进行大规模的监控活动，可以采用附录一提供的备选等效方法。 

5 对正常语音信号的影响 

建议检验保护装置获得的强信号衰减是否会引起正常信号的恶化，例如非线性的失真，这可以通过采

用频率为 1000 ± 20 Hz 的固定正弦波形信号进行一系列的测量以及结合下列幅度来实现： 

N 为电话机终端的电压电平，N 由关系式确定： 

1020log       [dB]
0.775

rmsV
N =  

其中： 

 Vrms 表示终端两端电压的 r.m.s 值，数值 Vrms = 0.775 伏（−2.2 dBV）使 N = 0，相当于 0 dBm
的功率电平除 600 欧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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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 为给定条件下电话机受话器产生的声压（这可能是按照 ITU-T P.57 建议书在仿真耳测量得到声压），

与在电话机终端两端加上电平为 N 的电压相对应。 

A(N)  为电声效率相对于 N = − 20 dB 参考值的衰减，A(N)由以下公式确定： 

10
( 20)( ) 20log  N 20     [dB]
( )

PA N
P N

−= + +  

[A(N) = 0 当 N = −20 dB 时]。 

得到的 A(N)值必须符合表 1 中的那些数值，表 1 中的那些值是对具有不种保护装置的几种电话机进行

测量得到的。 

表 1/P.360 

N 
[dB] 

A(N) 
[dB] 

–20 
–10 
0 

0 
< 0.5 

≤ 2 

注 1 — 为了确保在 200 Hz 到 4000 Hz 之间频率观测到的 A(N)值具有相同的数量级，进行一些追加测量是有用

的。 

注 2 — 某些电话机具有特殊的特性，例如取决于直流供电条件或所接收语音信号电平的电声灵敏度，在那种情

况下，这种评估可能不适用。 

 

附 录 一 

可供选择的日常噪声接触测量方法 

I.1 引言 

本建议书规定的 HATS 方法需要非常仔细地选择 HATS 戴着的第二个头戴式送受话器，该头戴式送受

话器应该基本上与代理人使用的那个头戴式送受话器相同，并且非常仔细地进行代理人头上和 HATS 头上

的头戴式送受话器的定位，它们应该是相似的。在由有经验的测试操作者实施的有限制的测量活动中，相

似的定位通常是容易保证的，但是如果许多测量将要由大量缺少经验的测试操作者在现场实施时，相似的

定位很快就会变得非常困难，更不必说需要大量 HATS 时。  

大规模的监控活动可能要针对数千个联络中心代理人，他们分散在不同的城镇、按照许多不同时间的

轮班模式，因此，应该由综合性的地方机构来进行这种监控，通常借助于目前的现场操作人员。为了在一

个可以接受的时间限制内完成监控活动，许多测试设置需要并行地操作，每一个测试设备能够在同一时刻

监控多名操作者。 

基于这些考虑，以 HATS 为基础的方法不适用于大规模的监控活动，下面描述的备选的等效方法已经

被证实更适于满足上述约束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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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2 方法描述 

对联络中心代理人的日常噪声接触进大规模监控的方法基于下列准则： 

1） 电气监控头戴式送受话器的输入信号（即在所有音量控制以后）。 

2） 声音监控工作环境中的背景噪声。 

3） 通过头戴式送受话器响应的统计验证模型，作为 HATS 上的特性描述，测得的电气信号与耳膜处声

压的相关性。 

4） 根据 ISO 11904，计算传播场中接收语音的等效声压级。 

5） 传播场中等效语音压强谱和测试系统环境话筒测得的工作环境中环境噪声的功率和。 

方法描述见图 I.1。 

 

图 I.1/P.360－所有频谱应是三分之一/倍频程实时测量得到，应采用加权修正。 

在开放环境中测得的噪声电平应该功率叠加到等效声压级上，不考虑从变换器耦合到耳朵产生的衰减

效应，这样做是为了对这部分的声音接触做出保守的评估。 

除了这个特性以外，这个方法和基于 HATS 的方法一样运行，有一处不同是测试信号直接在头戴式送

受话器终端拾取，而不是在 HATS 的耳膜话筒处测量得到。采用测试软件来说明由第二个（基本上相同）

头戴式送受话器加上 HATS 组成的“探测器”而不是在实际测量环境中真实配置设备的总响应。只要头戴

式送受话器变换器中出现的非线性效应在有限的范围内，这在对联络中心代理人噪声接触的监控活动中是

一种常见的情况，这种方法就起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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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3 头戴式送受话器特性描述 

这个方法的一个关键方面是修正头戴式送受话器灵敏度的统计特性，检验中的、在联络中心使用的各

种头戴式送受话器类型应该按照 ITU-T P.58 建议书在 HATS 上表现出特性。 

为了在接近于头戴式送受话器形成的运行条件下表现其受话器的特性，应采用一定量级的粉红噪声以

至于能够在 DRP 处产生–10 dBPa 的声压级，应按照厂家推荐的佩戴位置（RWP）和获得最佳的声音耦合

把受话器与 HATS 耳朵结合在一起，实际被用来表现头戴式送受话器特性的施加压力应记载在监控活动记

录中。 

为了表现出每一种变换器类型的特性，应最好使用 30 个受话器，对于每一个受话器，测试结果的确认

应至少经过 3 次重复测试，每次要对 HATS 上的头戴式送受话器重新定位，应按照重复测试结果的 dB 平均

值来计算测试结果。 

例如，表 I.1 提供了典型头戴式送受话器类型特性的统计结果，而图 I.2 给出了 30 个被测试受话器的平

均接收响应的包络。 

表 I.1/P.360－典型头戴式送受话器的特性描述，30个被测试的受话器， 
每个单独的响应取三次重复的平均值（图I.2） 

频率 
[Hz] 

平均值 
[dBPa/V] 

标准偏差 
[dB] 

100 –0.5 2.93 

125 –0.7 1.77 

160 1.6 1.95 

200 3.8 2.88 

250 6.8 2.66 

315 9.0 2.22 

400 12.2 2.14 

500 15.9 1.92 

630 18.6 1.36 

800 20.9 0.94 

1000 22.2 0.82 

1250 23.8 0.62 

1600 24.8 0.69 

2000 25.0 0.96 

2500 23.3 1.44 

3150 16.5 1.62 

4000 5.9 1.51 

5000 –9.2 2.65 

6300 –13.3 1.94 

8000 –13.2 1.82 

10000 –18.0 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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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I.2/P.360－特定头戴式送受话器类型的特性描述 
（三分之一倍频程评估的响应） 

I.4 测试装置验证 

应按三个步骤进行测试装置的验证： 

• 对照适用的 IEC 要求（即 IEC 61672-1 和 IEC 61772-2（声级计）或它们的演化），检验声音和电气

测试信道。 

• 用系统特有的信号对声音和电气测试信道进行补充检验，这个检验的目的在于采用与在实际使用

中出现的那些信号相接近的信号，来检查三分之一倍频程分析的准确性和测试工具的性能。 

• 通过将声压测试的结果与并行运行第 4.3 节中规定的 HATS 测量方法而得到的结果进行比较，来全

面验证该装置。 

对照 IEC 标准的装置认证应最好由授权的度量实验室执行。 

电气信道的补充验证是把使用检验中的测试装置进行电气测量得到的三分之一倍频程测试结果与使用

并行操作的已校准的仪器测量得到的那些结果进行比较，进行电气信道的补充验证应至少输送下列全部测

试信号： 

— 粉红噪声； 

— ITU-T P.50 建议书成形的白噪声，连续的和脉冲式的（250 ms 开，150 ms 关）；  

— 实际语音。 

根据从测得的三分之一倍频程频谱的计算，A 加权等效电平之间的差异应该符合对第 1 级声级计的误

差限制。 

同样地，应对声音信道进行补充验证，补充验证是把采用检验中的测试工具得到的三分之一倍频程测

试结果与由验证过的声级计提供的那些测试结果进行比较，遭受相同的噪声信号： 

— Hoth 噪声； 

— 脉冲式 Hoth 噪声（5 开，5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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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上述测试可以在几分钟的时间窗上进行，除了至少一项测试以外，这项测试应在 8 小时的时间窗

上进行，这是计划中的，因为软件要花费很长的积分时间来检查积分算法中可能出现的溢出。 

最后，应通过把语音信号输送到代理人的头戴式送受话器以及采用这种指导方法和正在被检验的测试

工具并行地测试噪声接触，来进行全面的验证，应在安静环境（(≤–45 dBPa(A)）和在嘈杂环境（–24 dBPa(A)）
中至少对三种不同的头戴式送受话器进行这种验证。 

在与测试方法相关的典型误差范围内（方法的组合误差典型地为大约 2 dB），两种方法应提供彼此接近

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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